
考前必背模版及答题样式 

（一） 挑错型分析题常用模板 

挑错型分析（含答复审查意见分析、无效前景分析）常考的只有四个内容：权利要求不具有新颖性、不具有创造性、未以说明书为依据、不清楚。

考生拿到题目按照如下程序思考： 

（1）每个从属权利要求首先都要从是否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入手判断。 

（2）考试中对创造性要求非常低，基本采取具有新颖性就具有创造性的判断标准。 

（3）一个权利要求挑错一个错即可。挑出权利要求 1没有新颖性，不用考虑继续挑没有创造性。 

（4）法条适用优先顺序：不是技术方案、智力活动规则、疾病诊断治疗方法一眼可以看出，很少考，先排除。新颖性、创造性优先；其次不支持；

再次不清楚、缺少必要技术特征。最后考虑缺少单一性（无效不考虑）。 

一、新颖性和创造性的综合判断 

1、权利要求 1 不具有新颖性、从权也不具备新颖性的论述 

答题样式（2017锤子案例） 模板记忆 备注 

1．权利要求 l不具备新颖性 

对比文件 1是现有技术，公开了一种多功能起

钉锤，包括锤柄 20，锤柄一端设置起钉锤头 30，

所述锤头 30的一侧是榔头，锤头 30另一侧尖角

处有倒脚（相当于权利要求 1中的起钉翼）。起

钉锤头的顶部中央向外突出形成支撑柱。 

【独权不具备新颖性】 

对比文件 1的公开日是×年×月×日，早于

本申请的申请日，可作为本申请的现有技术。对

比文件 1具体公开了如下技术特征： 

……（特征对比） 

独权不具有新颖性四段论： 

1、时间对比【实际答题时所有对比文件放

到首段综合论述】 

从时间上判断对比文件是否为现有技术或者

申请在先公开在后的中国专利。 

2、特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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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对比文件 1已经公开了权利要求 l

的全部技术特征，二者采用了相同的技术方案，

并且它们都属于新型起钉锤这一相同的技术领

域，都解决了便于起钉锤拔出长钉的技术问题，

并能达到相同的技术效果。因此，权利要求 l相

对于对比文件 1不具备新颖性，不符合《专利

法》第 22条第 2款的规定。 

由此可见，对比文件 1 公开了权利要求 1的

全部技术特征，二者技术方案实质上相同，且两

者属于相同的……领域，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同

和产生的效果相同，都是……，因此该权利要求 1

不具备新颖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2款的规

定。 

按权利要求对部件的描述顺序引入对比文件

的内容，遇到表述不同的地方加括号对照，对比

文件文字未公开的内容引入附图公开内容 

3、四个相同 

得分要点：技术方案实质相同、属于相同技

术领域、解决相同的技术问题，具有相同的预期

效果。 

4、结论及法条 

2．权利要求 2不具备新颖性 

权利要求 2进一步限定了所述支撑部由锤头组

件顶部中间向外突出的部分构成，对比文件 1中

已经公开了起钉锤头的顶部中央向外突出形成支

撑柱，因此在其引用的独立权利要求 l不具备新

颖性的情况下，其从属权利要求 2相对于对比文

件 1 也不具备新颖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条

第 2 款的规定。 

 

【独立无新颖性，从权也无新颖性】 

权利要求 2是权利要求 1的从属权利要求，

其附加特征是：“”。 

对比文件 1公开了其增加的附加技

术：……。因此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不具备新

颖性时，该从属权利要求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条

第 2款所规定的新颖性。 

独立无新颖性，从权在同一份文件公开，采

取简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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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利要求 1不具有创造性、从权也不具备创造性的论述 

答题样式（2016茶壶案例） 模板记忆 备注 

对比文件 1和对比文件 2都属于现有技术，

可以用于评价专利申请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1．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2和对比文件

3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 

对比文件2与涉案专利领域相同，解决的问

题最为接近，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对比文件2公开了一种茶壶，并具体公开了

以下技术特征：茶壶包括有壶身30、壶嘴31、壶

盖32及壶把33。壶盖32的底面中央一体成型有一

向下延伸的搅拌匙34。 

权利要求l与对比文件2的区别在于：权利

要求l的壶盖底面中央可拆卸地固定有一个向下

延伸的搅拌棒，搅拌棒的端部可拆卸地固定有搅

拌部。 

基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可以确定，权利要

求1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搅拌工具的零部件可

更换。 

对比文件3公开了一种茶杯，并具体公开了

以下技术特征：茶杯，具有一杯体40、杯盖41、

塞杆42，以及塞部43。塞杆42可拆卸地固定安装

对比文件 1和对比文件 2都属于现有技术，可以用

于评价专利申请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对比文件 1技术领域与本发明相同，所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与本发明最为接近，因此对比文件 1是最接近的

现有技术。 

对比文件 1公开了一种……，并具体公开了以下的技

术特征： 

【按照权利要求技术特征的顺序引入对比文件的原

文】 

该权利要求与对比文件 1相比，区别技术特征

是：……。 

基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可以确定，权利要求 1相对于

对比文件 1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上述区别特征已被对比文件 2公开，而且该特征在对

比文件 2中所起的作用与其在本发明中为解决其技术问题

所起的作用相同，都是……，也就是说对比文件 2给出了

将该技术特征用于对比文件 1 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启

独权不具有创造性 9个的得分点： 

① 时间判断【实际答题时所有对

比文件放到首段综合论述】 

判断对比文件的公开时间早于被评

价专利申请的申请日。 

② 确定最近最接近现有技术 

③ 第一次特征对比 

成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与权利要求进

行对比。 

④ 判断出区别技术特征 

⑤ 根据区别特征确定发明实际要

解决的技术问题 

⑥ 第二次特征对比 

使用另外一份对比文件与区别特征

进行比较。 

⑦ 分析区别特征的作用。 

⑧ 分析启示 

评述在现有技术中存在技术启示，

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地将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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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杯盖41的下表面上，塞杆42的下端部插接有一

个塞部43。 

因此，上述区别特征已经在对比文件3中公

开，区别特征在对比文件3中的作用和在涉案专

利中相同，都是可以更换零件。 

因此，对比文件3给出了技术启示，对于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对比文件2的基础上，

为了解决搅拌工具的安装和更换的问题，可以采

用对比文件3所公开的技术内容，设计出权利要

求保护的方案。权利要求l没有突出的实质性特

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

法》第22条第3款的规定。 

 

示，进而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面对……的技术问题时，

有动机将对比文件 2与对比文件 1结合起来构成该权利要

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因此，该技术方案相对于对比

文件 1和对比文件 2的结合是显而易见的，权利要求 1没

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有创造性，不符

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的规定。 

 

区别技术特征应用到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解决所述技术问题、获得要求保护的技

术方案； 

⑨ 结论 

明确指出所评述的权利要求不具有

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注意

实用新型是不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

步】，不符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3

款有关创造性的规定。 

创造性注意分段论述。 

3．权利要求2不具备创造性 

从属权利要求2的附加技术特征为“所述搅

拌部为一叶轮，所述叶轮的底部沿径向方向设有

齿板”。对比文件3公开了塞部的底部沿径向方

向上设有两片微弧状的压片2B。上述技术特征在

对比文件3中所起的作用与其在权利要求2中所起

的作用相同，都是为了对茶叶进行搅拌，因此在

权利要求1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权利要求2相

对于对比文件2和对比文件3的结合也不具备创造

性，不符合《专利法》第22条第3款的规定。 

 

从属权利要求2的附加技术特征为“……”。对比文

件2公开了……。上述技术特征在对比文件2中所起的作用

与其在权利要求2中所起的作用相同，都是……，因此在

权利要求1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权利要求2相对于对比

文件2和对比文件3的结合也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

法》第22条第3款的规定。 

 

同样的文件公开了附加特征，在已经详

述过所引用的权利要求无创造性的情况

下，论述从权无创造性时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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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权利要求 1 因现有技术不具有新颖性、从权不具备创造性的论述 

答题样式（2013垃圾箱） 模板记忆 

对比文件 1、2、3均为现有技术，可以评价新颖性和创造性。 

1．权利要求 1不具有新颖性 

对比文件 1公开了一种防臭垃圾桶／箱，该防臭垃圾桶可制成大型的公用垃圾桶／箱，包括桶盖 1、上桶体 2和下桶体

3，桶盖 1上设有垃圾投入口 4，下桶体 3的上边缘设置成 L形台阶状，上桶体 2 放置在下桶体 3的该 L形台阶上（即上箱

体可分离地安装在下箱体上的下位概念），从图 1中可以明确看出，上桶体 2和下桶体 3均为顶部开口结构，桶盖 1盖合在

上桶体 2的顶部开口处，上桶体 2的底部是水平的且设有多个滤水孔 5（即上箱体的底部为水平设置的滤水板）。 

由此可见，对比文件 1公开了权利要求 1的全部技术特征，二者技术方案相同；并且它们都属于大型公用垃圾容器这一

相同的技术领域，都解决了垃圾固液分离的技术问题，并能达到相同的技术效果。因此，目前的权利要求 1不具备新颖性，

不符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2款的规定。 

 

新颖性为常规新颖性模

板 

5．权利要求 5不具有创造性 

从属权利要求 5引用权利要求 1，其附加技术特征进一步限定了：“所述滤水板（5）是可活动的”。 

对比文件 1领域相同，解决的问题更为接近，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对比文件 1公开了权利要求 1的全部技术。对比文件 1没有公开上述权利要求 5的附加技术特征，该区别特征实际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是使垃圾从底部卸出以避免扬尘。 

对比文件 3公开了一种自卸式垃圾箱，其底板 3水平插接在箱体 2的底部，箱体 2的底部设有供底板 3滑动的导轨 4，

倒垃圾时，拉住底板 3的把手 31，使底板 3向一侧水平滑动，垃圾就从箱体 2底部自动卸出。 

因此，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已经被对比文件 3公开，且该特征在对比文件 3中所起的作用与其在本申请中作用相同，都是

用于使垃圾从底部卸出以避免扬尘。 

可见，对比文件 3给出了将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应用于对比文件 1以解决其技术问题的启示。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为

了解决倾倒垃圾易扬尘的问题，在对比文件 3的启示下，容易想到将对比文件 1 中的滤水板设置成可活动的。 

因此，权利要求 5相对于对比文件 1和对比文件 3的结合而言是显而易见的，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从而

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的规定。 

1、将破坏权 1新颖性

的对比文件作为最接近

现有技术。 

2、创造性第一次特征

对比简化为：“对比文

件 1公开了权利要求 1

的全部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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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权利要求 1 因抵触申请不具有新颖性、从权换现有技术不具备创造性的论述 

答题样式（2012冷藏箱，改编为无效请求） 模板记忆 

1．关于权利要求 1不具备新颖性 

对比文件 1属于申请在先，公开在后的专利文献，能够用来评述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对比文件 1公开一种硬质冷藏箱包括箱本体 1和盖体 2。箱本体 1包括内外两层防水尼龙面料层及保温中间层。箱

本体 1的内部形成放置物品的容纳空间，容纳空间上部为开口。用于盖合容纳空间开口的盖体 2设于箱本体 1的上

方。容纳空间内固定设置有若干个装有蓄冷剂的密封的蓄冷剂包。 

对比文件 1公开了权利要求 1的全部技术特征，二者技术方案实质上相同，且两者属于相同的冷藏箱领域，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相同和产生的效果相同，都是为外出方便携带冷藏品，因此对比文件 1构成抵触申请，权利要求 1不具

备新颖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2款的规定。 

判断对比文件时间后，不要

着急下结论对比文件构成抵

触申请。判断时间后的结论

是：对比文件是申请在先，

公开在后的中国专利。对比

四个相同，才能得出结论，

对比文件构成抵触申请。 

2.权利要求 2 不具有创造性 

对比文件 3领域相同，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最为接近，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对比文件 3公开了一种冷藏箱，冷藏箱包括箱本体 1和盖体 2，盖体 2设于箱本体 1的上方。箱本体 1内形成放置

被冷藏物品的容纳空间，容纳空间的上部具有用于取、放物品的开口。在容纳空间内固定设置若干个装有蓄冷剂的密

封的蓄冷剂包。 

将权利要求 2 与对比文件 3相比，其区别在于：① 箱体由防水内层、防水外层、中间保温层组成；② 箱体和盖

体之间设置拉链。上述区别特征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分别是提高箱体保温效果、切断箱内外空气对流。 

对比文件 2公开了上述区别特征①和②，并且所起作用与其在专利权利要求 2中所起作用相同。因此对于本领域

技术人员来说，对比文件 3给出了将上述区别特征用于对比文件 2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启示，进而使得本领域技术

人员有动机将对比文件 2与对比文件 3结合起来构成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因此，该技术方案相对于对

判断从属创造性时，换现有

技术对比文件，评价创造性

步骤中第一次特征对比注意

从权 1开始评述。 

选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时，仍

然是领域优先，如果领域相

同，优先考虑将公开从属权

利要求的对比文件作为第二

韩
龙
专
利
学
堂

腾讯课堂：韩龙专利学堂

课程链接：https://m.ke.qq.com/course/829176?saleToken=1936532&from=wxlink



比文件 2和对比文件 3的结合是显而易见的，权利要求 2没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有创造性，不符

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的规定。 

份文件，这样方便论述焦点

问题。 

 

二、权利要求未以说明书为依据 

1、概括有反例 

解题技巧： 

（1）当权利要求有新颖性、创造性后，并且没有明显的不清楚的缺陷，要仔细阅读说明书，找出说明书与权利要求存在的差异。一般情况下，能发

现说明书是具体结构的描述，而权利要求省略了一些限定特征。此时，判断出权利要求使用了概括。 

（2）有时说明书会给出反例，有时需要考生自己想出反例。 

案情 参考答案 模板及要点 

【案例 1：2011年权 3】 

权 3： 

3、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即配式饮料瓶盖，其特

征在于，瓶盖带有一个用于刺破隔挡片（5）的尖刺部

（7），所述尖刺部（7）位于顶壁（1）内侧且向隔挡

片（5）的方向延伸。 

说明书（节选）： 

……为了方便、卫生地破坏隔挡片，在顶壁（1）

内侧设置尖刺部。顶壁（1）具有弹性易于变形。常态

下，尖刺部（7）与隔挡片（5）不接触，按压顶壁

3、权利要求 3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 

权利要求 3中以概括的方式描述了顶壁，涵盖顶

壁具有弹性易于变形，和无弹性不易变形的情况。 

专利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可知，为了方便、卫生地

破坏隔挡片，在顶壁内侧设置尖刺部，顶壁由易变形

的弹性材料制成，从而按压顶壁时，顶壁能够向下变

形带动尖刺部向下运动刺破隔挡片。 

如果顶壁不能变形，就无法解决权利要求 3刺破

隔挡片的技术问题。 

因概括不支持（实质不支持）的

判断按照如下步骤分析： 

a. 找到权利要求描述的内容与说

明书公开内容的差别； 

b. 判断出权利要求使用了概括； 

c. 找到涵盖在权利要求概括范围

内，但是不能解决相应问题的反例； 

d. 得出概括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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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尖刺部（7）向隔挡片（5）方向运动并刺破

隔挡片（5）。 

因此权利要求 3在说明书公开内容的基础上概括

了一个较宽的保护范围，未以说明书为依据，不符合

《专利法》第 26条第 4款的规定。 

2013年权 3： 

3．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的大型公用垃圾箱，其特

征在于：所述上箱体（2）内设有数根空心槽状隔条

（7）。 

说明书（节选） 

当上箱体 2内堆积的垃圾较多时，空气流动受到阻

碍，不利于湿气及时排出。为解决该问题，进一步提高

通风效果，如图 3和 4所示，在上箱体 2的侧壁内侧设

置多个竖直布置的空心槽状隔条 7，其与上箱体 2的侧

壁之间限定形成多个空气通道。空心槽状隔条 7上端与

上箱体 2的上边缘基本齐平，以避免空气通道的入口被

垃圾堵塞；下端延伸至接近滤水板 5。 

 

3．权利要求 3未以说明书为依据 

从属权利要求 3的附加技术特征为“上箱体

（2）内设有数根空心槽状隔条（7）”，其采取了较

宽的上位概括的方式来限定空心槽状隔条的布置，所

述上位概括涵盖了空心槽状隔条不是布置在侧壁内侧

的情形以及空心槽状隔条水平布置的情形，而上述两

种情形显然不能解决说明书记载的通风不好的技术问

题。因此，权利要求 3 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得不到

说明书的支持，不符合《专利法》第 26条第 4款的

规定。 

模板： 

权利要求×要求保护一种……，

其中“……”概括了较宽的保护范

围。根据说明书的记载，应当

是……。如果是……【举反例】，就

不能解决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

题，……（具体问题）。 

因此，该权利要求没有以说明书

为依据，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不符

合专利法第 26条第 4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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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式不支持 

案情分析 参考答案 模板及注意事项 

案例（2017年权 4） 

权 4 内容： 

4．如权利要求 3所述的起钉锤，其特征

在于所述把手为中空的，内设调节装置，所

述调节装置与锤头组件螺纹连接。 

说明书相应段落： 

……锤头组件 3的中部具有一个贯穿的通

孔，通孔内固定设置把手 2。把手 2是中空

的，调节螺杆 53贯穿其中。把手 2的中空

内表面设置有与调节螺杆 53配合使用的内

螺纹，这样调节螺杆 53可在把手 2内旋进

旋出。 

4．权利要求 4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 

权利要求 4限定了所述把手为中空的，内设调节

装置，所述调节装置与锤头组件螺纹连接。根据说明

书的记载，把手 2是中空的，调节螺杆 53贯穿其

中。把手 2的中空内表面设置有与调节螺杆 53配合

使用的内螺纹，这样调节螺杆 53 可在把手 2内旋进

旋出，即说明书中记载的是在调节螺杆与把手螺纹连

接，而不是与锤头组件螺纹连接，权利要求 4的技术

方案与说明书的记载不一致，其没有以说明书为依

据，不符合《专利法》第 26条第 4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的描述在形式上得不到说明书的

支持的判断步骤： 

a．找到权利要求描述的内容与说明书公开内

容的差别； 

b．判断出权利要求与说明书描述矛盾，权利

要求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的结论。 

【模板】 

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根据说

明书的描述……，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内容

与说明书中记载的内容不一致。因此，权利要

求未以说明书为依据，不符合专利法第 26条第

4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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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个实施例概括不当，无反例 

 

案情分析 参考答案 模板及注意事项 

权 4： 

4．一种空气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使空气

经过光催化剂板（7）进行过滤净化的步骤。 

说明书节选： 

如图 2所示，所述光催化剂板 7由两层表面负载有纳米二

氧化钛涂层的金属丝网 10和填充在两层金属丝网 10之间的负

载有纳米二氧化钛的多孔颗粒 11组成。 

本发明的光催化空气净化器工作时，室内空气在风机 4的

作用下经进风口 2进入，经过第一过滤网 5后，其中的灰尘等

较大颗粒物质被过滤掉；然后经过受到紫外灯 8照射的光催化

剂板 7，其中的有害气体被催化氧化；随后经过第二过滤网

6，PM2.5颗粒被过滤掉，净化后的空气经出风口 3送出，净化

效率高。 

6．权利要求4未以说明书为依据 

权利要求4要求保护一种空气净化方法，该

方法包括使空气经过光催化剂板进行过滤净化的

步骤。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可知，该空气净化

方法所采用的光催化剂板是利用“由两层表面负

载有纳米二氧化钛涂层的金属丝网10和填充在两

层金属丝网10之间的负载有纳米二氧化钛的多孔

颗粒11组成”。采用该光催化剂板可以有效催化

氧化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净化效果好。说明书只

公开了一种具体的光催化剂板结构，本领域技术

人员并无法得知其他任一种包括光催化剂板的空

气净化器均能解决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达

到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因此，权利要求4未以说

明书为依据，不符合《专利法》第26条第4款的

规定。 

 

权利要求×要求保护一

种……，其中“……”是概括。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是……。为了解决该技术问题，

本申请的说明书中仅提供了一种

具体的……方案，本领域技术人

员无法想到其他也能解决本发明

技术问题的方案。因此，该权利

要求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得不

到说明书的支持，不符合专利法

第 26条第 4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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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明书不清楚 

1、对权利要求应当清楚 

对权利要求不清楚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下面几种情况： 

① 主题名称不一致； 

② 从属权利要求进一步作限定的技术特征在其所引用的权利要求中未出现过（缺少引用基础）； 

③ 权利要求与所引用的权利要求内容有矛盾（假从属）； 

④ “优选”、“最好是”等造成权利要求不清楚。 

考生需要注意，实务考试很少考语义不清楚、缺少连接关系等。 

2、主题不一致 

案情 参考答案 模板及注意事项 

1．一种光催化空气净化器，……。 

3．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光催化剂板，其

特征在于，……。 

 

5．权利要求3主题名称不一致 

从属权利要求3的主题名称“光催化剂板”

与其引用的权利要求1的主题名称“光催化空气

净化器”不一致，因此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

则》第22条第1款的规定。 

 

从属权利要求×记载的主题名称是……，其引用

的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是……。两者不一致，

导致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

26条第 4款的规定（或引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第 1款） 

 

3、缺少引用基础 

（1）主语缺少引用基础 

权利要求（2011年）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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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即配式饮料瓶盖，包括顶壁（1）和侧壁（2），侧壁（2）下部具有与瓶口外螺纹配合的内螺纹

（3），其特征在于，侧壁（2）内侧在内螺纹（3）上方具有环状凸缘（4），隔挡片（5）固定于环状凸缘（4）

上，所述顶壁（1）、侧壁（2）和隔挡片（5）共同形成容纳调味材料的容置腔室（6）。 

2.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即配式饮料瓶盖，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挡片（5）为一层热压在环状凸缘（4）上的

气密性薄膜。 

3. 如权利要求 1或 2所述的即配式饮料瓶盖，其特征在于，所述瓶盖带有一个用于刺破隔挡片（5）的尖刺

部（7），所述尖刺部（7）位于顶壁（1）内侧且向隔挡片（5）的方向延伸。 

4. 如权利要求 1～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即配式饮料瓶盖，其特征在于，所述顶壁（1）具有弹性易于变形，常态

下，尖刺部（7）与隔挡片（5）不接触，按压顶壁（1）时，尖刺部（7）向隔挡片（5）方向运动并刺破隔挡片

（5）。 

4、从属权利要求 4引用权利

要求 1和 2时的技术方案不清楚 

从属权利要求 4引用权利要求

1～3，但从属权利要求 4中的“尖

刺部”在权利要求 1和 2中并无记

载，缺乏引用的基础。因此，从属

权利要求 4引用权利要求 1和 2时

的技术方案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

合《专利法》第 26条第 4款的规

定。 

（2）宾语缺少引用基础 

权利要求（2012年） 参考答案 

1. 一种硬质冷藏箱，包括箱本体（1）和盖体（2），所述箱本体内部形成一个上部开口的容纳空间，所述

盖体（2）设置于所述箱本体（1）的上方，用于打开、关闭所述容纳空间的开口，其特征在于：所述箱本体

（1）包括防水外层（3）、保温中间层（4）及防水内层（5），所述箱本体（1）的容纳空间内固设有若干个装

有蓄冷剂的密封的蓄冷剂包（6）。 

2.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硬质冷藏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本体（1）和所述盖体（2）的连接处设置有拉链

（7）。 

 3. 如权利要求 l所述的硬质冷藏箱，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盖体（2）上设有能盖住拉链（7）的挡片

（8）。 

权利要求 3不清楚   

权利要求 3的附加技术特征对

“拉链”作出了进一步限定，但在

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中也未涉及

“拉链”的技术特征，由此权利要

求 3 缺乏引用基础，保护范围不清

楚，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

第四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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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假从属 

权利要求（2012年） 参考答案 

1．一种起钉锤，包括锤头组件和把手，其特征在于所述锤头组件一端设置

有起钉翼，另一端设置有锤头，所述锤头组件的顶部中间位置具有支撑部。 

2．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起钉锤，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部由锤头组件顶部中

间向外突出的部分构成。 

3．如权利要求 1或 2所述的起钉锤，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部的高度可以调

节。 

3、权利要求 3引用权利要求 2的技术方案不清楚 

权利要求 3进一步限定了支撑部的高度可以调节。但是其引用的权利要

求 2中的支撑部是由锤头组件顶部中间向外突出构成的，该部分是固定的，

其高度不能调节，因此权利要求 3引用权利要求 2时，其限定部分与其引用

部分存在矛盾，导致权利要求 3引用权利要求 2的技术方案保护范围是不清

楚的，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模板： 

权利要求 X所进一步限定的技术特征“……”与引用的权利要求技术内容矛盾，不是对所引用的权利要求作出的进一步限定，因此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不清

楚，不符合专利法第 26条第 4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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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缺少连接关系 

案情 参考答案 

1. 一种用于封装可产生或吸收气体的物质的包装体，其特征在于：所述

包装体包括由不透气材料构成的不透气性外包装层和由透气性材料构成的透气

性内包装层，可吸收或产生气体的物质封装在所述透气性内包装层内。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包装体，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个带状部件。 

 

权利要求 2不清楚 

该专利的权利要求 2是权利要求 1的从属权利要求，其中增加了附加技术

特征“带状部件”。但是未记载该带状部件与权利要求 1中其他部件之间的连

接关系，由此导致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

条第四款。 

6、“最好是”、“优选” 

对于权利要求记载的“最好是”导致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 26条第 4款的规定。 

案例（2018权 5） 参考答案 

5．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的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反射罩（15），所述反射罩（15）固定设置在

所述滤光部（14）所包围空间内的光源承载座（121）上、并部分包围所述光源（13），所述反射罩

（15）的边缘延伸到所述滤光部（14）以使所述光源（13）发出的光完全限制在单一的滤光区内，所

述反射罩（15）优选为铝。 

4、权利要求 5不清楚 

权利要求 5中出现“优选”，这在一项

权利要求中限定出不同的保护方案，因此，

权利要求 5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 26条第

4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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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缺少必要技术特征 

法律题中，以专利申请文件在背景技术部分提到的现有技术缺陷，确定独立权利要求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独立权利要求可能因为以下原因缺少必要技术特

征： 

① 独立权利要求缺少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的部件，必要的部件可能是现有技术中的部件，也有可能是改进部分的部件； 

② 产品独立权利要求缺少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 

 

 

案例 参考答案 模板 

1、一种光催化空气净化器 

包括壳体（1）；位于壳体下部两侧的进风口（2）；位

于壳体顶部的出风口（3）以及设置在壳体底部的风机

（4）；所述壳体（1）内设置有第一过滤网（5）和第二过滤

网（6）；该光催化空气净化器内还设有光催化剂板（7）。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利用空气净化器中的

光催化剂板对空气中的有害气体进行催化氧化分解，

然而光催化氧化是基于光催化剂在紫外光的作用下产

生活性态氧，最终使空气中的有害气体进行分解，从

而解决了上述技术问题。因此，在光催化空气净化器

内设置紫外灯是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而目

前申请文件的独立权利要求 1中未记载上述必要技术

特征，所以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二

款的规定。 

根据说明书的记载，本发

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是……。说明书中描述，通

过……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因此，××是解决技术问题的必

要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1中未未

记载上述必要技术特征，所以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条

第 2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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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型公用垃圾箱，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箱盖

（1）、上箱体（2）和下箱体（3），箱盖（1）上设有垃圾

投入口（4），上箱体（2）和下箱体（3）均为顶部开口结

构，箱盖（1）盖合在上箱体（2）的顶部开口处，上箱体

（2）可分离地安装在下箱体（3）上，上箱体（2）的底部为

水平设置的滤水板（5）。 

说明书背景技术： 

经调研发现，市场上常见的一种垃圾桶／箱，在桶体内

设有滤水结构，能够分离垃圾中的固态物和液态物，便于垃

圾清理和移动（参见对比文件 1）。但是垃圾内部仍然残存

湿气，尤其是对于大型垃圾桶／箱，其内部由于通风不畅容

易导致垃圾缺氧而腐化发臭，不利于公共环境卫生。 

 

权利要求 1缺少必要技术特征：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通风防腐，通过设置

在下箱体的侧壁上部的通风孔以及在箱盖上的垃圾投

入口，垃圾箱产生由下而上的对流和内外循环，从而

解决了上述技术问题，因此，设置在下箱体的侧壁上

部的通风孔是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而独立

权利要求 1中未记载上述必要技术特征，所以不符合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独权是否缺必要特征，要

根据说明书自己背景技术部分

的记载而定，而不是判断新颖

性、创造性后重新确定所要解

决的问题。 

五、单一性 

挑错型分析最后考点：独立权利要求不具有新颖性或创造性，判断从属之间单一性。本考点一定慎用！挑不出其他问题，最后的选择！ 

本案例中，权利要求 5不存在新颖性、创造性、支持、清楚方面的问题。在无法挑错权 5存在什么缺陷的情况下，最后考虑权利要求 5与权 3或权

4之间缺少单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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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参考答案 模板及要点 

1．一种起钉锤，包括锤头组件和把手，其特

征在于所述锤头组件一端设置有起钉翼，另一端设

置有锤头，所述锤头组件的顶部中间位置具有支撑

部。 

2．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起钉锤，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撑部由锤头组件顶部中间向外突出的部分构

成。 

3．如权利要求 1或 2所述的起钉锤，其特征

在于所述支撑部的高度可以凋节。 

4．如权利要求 3所述的起钉锤，其特征在于

所述把手为中空的，内设调节装置，所述调节装置

与锤头组件螺纹连接。 

5．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起钉锤，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撑部为板状，其两端具有弧形支撑面。 

5．权利要求 3与权利要求 5（或权 4）没有单一性 

独立权利要求 1没有新颖性。在独立权利要求 1不具备新颖性或

创造性的情况下，需要考虑从属权利要求之间是否符合单一性的规

定。 

权利要求 3引用权利要求 1的技术方案相对于现有技术作出贡献

的技术特征为“所述支撑部的高度可以调节”从而使支撑部的高度适

用于不同长度的钉子。 

权利要求 5相对于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为“支撑部为板

状，其两端具有弧形支撑面”，从而增大支点的接触面积，避免支点

对钉有钉子的物品造成损坏，同时可增加起钉时的稳定性。 

由此可见，两个权利要求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既不相

同也不相应，彼此之间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在技术上也无相互

关联，从而两个权利要求之间并不包含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

彼此之间不具备单一性，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

定。 

权利要求 x引用权利

要求 1的技术方案，相对

于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

术特征为“……”， 

权利要求 XX相对于现

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

征为“……。 

由此可见，两个权利

要求之间并不包含相同或

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彼

此之间不具备单一性，不

符合《专利法》第 31条

第 1款的规定。 

 

 

六、其他小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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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是发明技术方案 

权利要求 1所要求保护的……，其采取的特征不是技术特征，没有采取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不能获得技术效果，因而不能构成

技术方案，不符合专利法第 2条第 2款的规定。 

2、不是实用新型技术方案 

权利要求 X中，“……”是材料特征，其并未在对比文件中公开，因此权利要求 X是对材料的改进，不属于实用新型保护客体，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3款的规定。 

3、疾病诊断方法 

权利要求X要求保护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是以有生命的人体为直接实施对象，属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属于《专利法》第25条第1款规定

的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二）说明书挑错（说明书修改） 

客户自行撰写的说明书中（答复审查意见修改说明书），需要修改的内容有： 

1、发明名称 

应当明确记载本申请的发明名称：……。^ 

2、技术领域 

应当写明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所属的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尤其涉及一种……。 

3、背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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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检索到的现有技术情况，对比文件 1已经构成了本申请的背景技术，因此应当将背景技术修改为对比文件 1的技术方案，并且应当分析背

景技术存在的不足：……。^ 

4、发明内容 

该部分中应当明确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并对照现有技术写明发明的有益效果。 

首先本申请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其次应当记载该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 

最后，应当阐明本申请与现有技术相比，优点（有益效果）在于……。 

5、附图说明 

目前的说明书中缺少附图说明【补入对比文件 1的代表性附图】，应当写明各幅图的图名并作简要说明。 

6、具体实施方式 

目前的实施例一的技术方案已经被对比文件 1所公开，其已经构成了现有技术，可以从中请文件中删除。 

说明书第……段涉及广告宣传方法，应当从申请文件中删除。 

（三）撰写回答模板问题 

1、撰写的权利要求具有新颖性 

案情 参考答案 模板及注意事项 

1.一种电机上置式食品料理机(10)，包括： 

机头(101)、刀轴（104）、刀片(105)、以

及杯体(107)，其中： 

1、权利要求 1具有新颖性 

权利要求 1与对比文件 1的技术方案相比，具有如下区别技术特

征：食品料理机(10)还包括一个引流罩(108)，引流罩(108)为上下开

有新颖性的论述得分点

在于分段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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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头(101)内设置有电机(102)， 

刀轴（104）从机头(101)的下盖伸出， 

刀轴（104）的前端固定安装刀片(105)， 

其特征在于，所述食品料理机(10)还包括一

个引流罩(108)，引流罩(108)为上下开口的中空

筒状，其上部卡合固定在机头(101)的下盖上，

下部不接触杯体(107)内侧底部，引流罩(108)上

设置有引流孔(109)，刀轴前端固定的刀片

（105）伸入到引流罩（108）内。 

两份对比文件（略） 

口的中空筒状，其上部卡合固定在机头(101)的下盖上，下部不接触

杯体(107)内侧底部，引流罩(108)上设置有引流孔(109) ，刀轴

（104）前端固定安装的刀片（105）伸入到引流罩（108）内。二者

技术方案不同，因此权利要求 1相对于对比文件 1具备新颖性。 

权利要求 1与对比文件 2的技术方案相比，具有如下区别技术特

征：食品料理机(10)还包括一个引流罩(108)，引流罩(108)为上下开

口的中空筒状，其上部卡合固定在机头(101)的下盖上，下部不接触

杯体(107)内侧底部，引流罩(108)上设置有引流孔(109) ，刀轴

（104）前端固定安装的刀片（105）伸入到引流罩（108）内。二者

技术方案不同，因此权利要求 1相对于对比文件 2具备新颖性。 

与对比文件 1相比，区

别特征为……，因此，二者

属于不同的技术方案，权利

要求 1相对于对比文件 1具

备新颖性。 

与对比文件 2相比，区

别特征为……，因此，二者

属于不同的技术方案，权利

要求 1相对于对比文件 2具

备新颖性。 

……。 

 

2、撰写的权利要求具有创造性模板 

具有创造性 6个得分点： 

① 确定最接近现有技术； 

② 将权利要求与该对比文件公开的技术方案进行对比，找出区别技术特征； 

③ 根据区别技术特征确定发明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④ 评述其他对比文件没有公开区别特征，或者虽然公开区别特征，但是因作用不同而不存在特征结合的启示； 

⑤ 从效果角度论述权利要求具有显著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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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最后，明确指出所评述的权利要求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符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有关创造性的规定。 

 

【论述权利要求具有创造性第一种：特征未公开，作用也不同】 

对比文件 1与本申请的技术领域相同，所解决的技术问题相近，且公开本申请的技术特征较多，因此可以认为对比文件 1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与对比文件 1相比，本申请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与对比文件 1公开相比，区别在于……。 

基于该区别特征，本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对比文件 1没有解决上述技术问题，也不存在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任何启示。对比文件 2也未公开上述区别技术特征，也不存在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的任何启示。 

因此，权利要求 1不是显而易见的，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本发明有益的技术效果是……，具有显著的进步。 

综上所述，独立权利要求 1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有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规定的创造性。 

【论述权利要求具有创造性第二种：公开了区别特征，但是作用不同】 

对比文件 1公开的技术特征最多，是本发明的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与对比文件 1公开的技术方案相比，权利要求 1区别特征是“……”。该特征能

够解决……的技术问题（或起到……的作用）。 

而对比文件 2虽然公开了“……”（或名称相似，结构实质不同），但是该特征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或者作用是……）：……。对比文件 2的

“……”与本发明的“……”解决的技术问题和所起的作用均不相同。即，对比文件 2没有也未给出……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启示。因此，权利要求

1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相对于现有技术不是显而易见的。 

权利要求 1的……（论述效果），具有有益的技术效果。因此，权利要求 1相对于对比文件 1、2或者其结合，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

步，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关于创造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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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多考第二种有创造性的模板。 

案情 答案 

1.一种电机上置式食品料理机(10)，包括： 

机头(101)、刀轴（104）、刀片(105)、以

及杯体(107)，其中： 

机头(101)内设置有电机(102)， 

刀轴（104）从机头(101)的下盖伸出， 

刀轴（104）的前端固定安装刀片(105)， 

其特征在于，所述食品料理机(10)还包括一

个引流罩(108)，引流罩(108)为上下开口的中空

筒状，其上部卡合固定在机头(101)的下盖上，

下部不接触杯体(107)内侧底部，引流罩(108)上

设置有引流孔(109)，刀轴前端固定的刀片

（105）伸入到引流罩（108）内。 

两份对比文件（略） 

对比文件 1的技术领域与撰写的权利要求技术领域相同，是最接近现有技术。 

权利要求 1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对比文件 1技术方案的区别在于：食品料理机(10)还包括一个

引流罩(108)，引流罩(108)为上下开口的中空筒状，其上部卡合固定在机头(101)的下盖上，下部

不接触杯体(107)内侧底部，引流罩(108)上设置有引流孔(109)，刀轴前端固定的刀片（105）伸入

到引流罩（108）内。 

基于上述区别特征，撰写的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为：提供一种引流罩容易清洗、食品物料大

范围循环的技术问题。对比文件 1中既没有公开该技术特征也没有给出任何技术启示，无法解决上

述技术问题。 

对比文件 2虽然公开了导流筒，下部也具有开口，其作用为推进式搅拌，与区别特征在本发明

作用不同，并未给出获得与“引流罩”相关的上述区别技术特征的技术启示。 

因此，权利要求 1相对于对比文件 1、2或者其结合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同时，相比于滤罩和内桶，权利要求 1的技术方案能够使得制浆物料在被旋转的刀片打碎的同

时，在引流罩内形成不规则的涡流和负压，在杯体和引流罩内随水在大范围内循环粉碎制浆。从而

实现粉碎制浆效果更好，制浆物料的营养析出更充分，权利要求 1具有显著的进步。 

综上，撰写的权利要求 1具备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规定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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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述另案的理由 

第一份专利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 1相对于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或权利要求 1的特定技术特征）为“……”，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是：……； 

第二份专利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 1相对于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为“……”，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由此可见，两个独立权利要求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特征技术特征）既不相同，彼此之间在技术上也无相互关联，从而两个独立权利要

求之间并不包含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彼此之间不具备单一性，因此应当分别作为两份专利申请提出。 

 

（四）审查意见陈述书 

1、权利要求修改 

考试一般权利要求的修改会有多种备选方案。如果有多种修改方案，应当考虑修改后的发明点和修改前的发明点一脉相承。 

2、答复意见格式 

案例（2014年试题增加答复审查意见） 模板及注意事项 

意见陈述书正文 

尊敬的国家知识产权局： 

申请人仔细地研究了第一次审查意见，针对该审查意见所指出的问题，申请人对申

请文件作出了修改并陈述意见如下： 

一、修改说明 

1．修改了独立权利要求 1，在其特征部分加入了：“所述光催化剂板（7）由两层表

面负载有纳米二氧化钛涂层的金属丝网（10）和填充在两层金属丝网（10）之间的负载

答复审查意见陈述书 

国家知识产权局： 

现针对审查意见，对申请文件作出了修改并陈述意见

如下： 

一、修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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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纳米二氧化钛的多孔颗粒（11）组成”，以使该独立权利要求 1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有关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规定。该修改依据来自于原权利要求 3、说明书第 9段，附图

2。 

2、删除原权利要求 5，以克服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第 25条的缺陷。 

3、将原权利要求 4修改为引用权利要求 1的并列独立权利要求，以克服原权利要求

4 未以说明书为依据的缺陷。 

以上修改均未超出原始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所记载的范围，符合《专利法》第 33条

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条第 3款的修改规定。 

二、 关于新颖性 

审查员的审查意见是：相对于对比文件 1而言，权利要求 1不具备新颖性；相对于

对比文件 2和 3而言，权利要求 2不具备创造性。针对上述审查意见，申请人通过在独

立权利要求 1中增加对比文件 1和 2中均没有公开过的技术特征“所述光催化剂板（7）

由两层表面负载有纳米二氧化钛涂层的金属丝网（10）和填充在两层金属丝网（10）之

间的负载有纳米二氧化钛的多孔颗粒（11）组成”，使得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 1具备

了《专利法》第 22条第 2款所规定的新颖性。 

具体地说，对比文件 1公开了家用空气净化设备，为了催化分解有害气体，设置了

光催化剂多孔陶瓷板。尽管多孔陶瓷板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与本发明相似，但是，有害

气体与多孔陶瓷板有效接触面积比较小，催化分解有害气体并不充分。从说明书的描述

以及附图公开的内容看，对比文件 1并未公开“所述光催化剂板（7）由两层表面负载有

纳米二氧化钛涂层的金属丝网（10）和填充在两层金属丝网（10）之间的负载有纳米二

氧化钛的多孔颗粒（11）组成”，因此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相对对比文件 1具有新颖

性。 

对比文件 2公开了一种车载空气清新机，虽然对比文件 2也公开了在导风板上涂覆

二氧化钛薄膜，但是，有害气体通过二氧化钛薄膜时，有效接触面积有限。从说明书的

1．修改了独立权利要求 1，在其特征部分加入了：

“……”，以使该独立权利要求 1符合《专利法》第二十

二条有关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规定。该修改依据来自于说明

书第……段，第……行，图……。 

2、修改了从属权利要求 4的主题名称，使其与所引用

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相一致。 

………… 

以上修改均未超出原始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所记载的

范围，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条第 3款的修改规定。 

二、 关于新颖性 

1、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相对对比文件 1具有新颖性 

对比文件 1公开了一种……，并没有公开“……”这

一技术特征。因此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相对对比文件 1具

有新颖性。 

【注意答复审查意见要详细论述对比文件没有公开区

别特征的原因】 

2、修改后权利要求 1相对对比文件 2具有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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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以及附图公开的内容看，对比文件 1并未公开“所述光催化剂板（7）由两层表面负

载有纳米二氧化钛涂层的金属丝网（10）和填充在两层金属丝网（10）之间的负载有纳

米二氧化钛的多孔颗粒（11）组成”，因此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相对对比文件 2 具有新

颖性。 

对比文件 3公开了一种空气过滤器，用于工矿厂房中，其公开的技术方案与权利要

求 1 的技术方案相比，技术领域、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和取得的技术效果均不相同，对

比文件 3并未公开对有害气体催化分解，更未公开“所述光催化剂板（7）由两层表面负

载有纳米二氧化钛涂层的金属丝网（10）和填充在两层金属丝网（10）之间的负载有纳

米二氧化钛的多孔颗粒（11）组成”，因此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相对对比文件 3 具有新

颖性。 

权利要求 2是对独立权利要求 1进一步限定的从属权利要求，权利要求 3是引用权

利要求 1的独立权利要求，由于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 1具备新颖性，因而引用权利要

求 1 的权利要求 2、3也具备新颖性，符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2款的规定。 

三、关于创造性 

在审查意见通知书所引用的三份对比文件中，对比文件 1是申请在先，公开在后的专

利文件，只能单独评价专利申请的新颖性，不能和其他文件及公知常识评价专利申请的

创造性。 

对比文件 2、3公开日早于本申请的申请日，可以用于评价创造性。 

对比文件 2与本申请的技术领域相同，所解决的技术问题相近，且公开本申请的技术

特征较多，因此可以认为对比文件 2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将本申请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 1与对比文件 2相比较可知，对比文件 2并未公开

本发明“所述光催化剂板（7）由两层表面负载有纳米二氧化钛涂层的金属丝网（10）和

填充在两层金属丝网（10）之间的负载有纳米二氧化钛的多孔颗粒（11）组成”。当空

气经过上述结构的光催化剂板时，有害气体能够与二氧化钛充分接触。因此可以确定本

对比文件 2公开了一种……。因此对比文件 2也没有

公开“……”这一技术特征。因此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相

对对比文件 2具有新颖性。 

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 1具备了《专利法》第二十二

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2－4是对独立权利要求 1进一步限定，由于

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 1具备新颖性，因而其从属权利要

求 2-4也具备新颖性。 

三、有关创造性（注意可能使用创造性第二种模版，此

处略） 

对比文件 1与本申请的技术领域相同，所解决的技术问

题相近，且公开本申请的技术特征较多，因此可以认为对

比文件 1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与对比文件 1相比，本申请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与对

比文件 1公开相比，区别在于……。 

基于该区别特征，本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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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增大有害气体与二氧化钛的接触面积，更为充分地去除有

害气体。 

对比文件 1没有解决上述技术问题，也不存在使用上述技术手段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的任何启示。 

对比文件 2中也不存在应用本发明所述技术手段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任何启示。将

对比文件 1、2与公知常识相结合，也得不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任何启示。 

因此，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 1所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是显而易见的，具有突出

的实质性特点。 

本发明能够有效地对有害气体进行催化氧化，获得了有益的技术效果，具有显著的

进步。 

综上所述，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 1相对于对比文件 2或对比文件 3或其结合而言

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所规定的创造性。 

在独立权利要求 1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其从属权利要求 2以及引用权利要求 1的

独立权利要求 3也具备创造性。 

四、关于权利要求 3得到说明书的支持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3引用权利要求 1，在该空气净化方法中，限定了使用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光催化剂板的结构，因此能够得到说明书的支持。 

 

申请人相信，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已经完全克服了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指出的

新颖性和创造性问题，并克服了其他一些形式缺陷，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审查

指南》的有关规定。如果审查员在继续审查过程中认为本申请还存在其他缺陷，敬请联

络代理人，申请人及本人将尽力配合审查员的工作。 

对比文件 1没有解决上述技术问题，也不存在解决上

述技术问题的任何启示。对比文件 2也未公开上述区别技

术特征，也不存在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任何启示。在本领

域中，用于解决本发明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也不是公

知常识。 

因此，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不是显而易见的，具有突

出的实质性特点。 

本发明有益的技术效果是……，具有显著的进步。 

综上所述，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 1相对于现有技术

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有专利法第 22条

第 3款规定的创造性。 

在独立权利要求 1具有创造性的情况下，其从属权利

要求 2－4也必然具有创造性。 

申请人相信，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已经完全克服了第

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指出的新颖性和创造性问题，并克

服了其他一些形式缺陷，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审

查指南》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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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无效请求书 

案例（2013 年改编为无效请求）  

无效宣告请求书正文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五条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现请求宣告专利号为

201020123456.7、名称为“一种冷藏箱”的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该专利）全部无效。 

请求人认为该专利的权利要求 1不具有新颖性，权利要求 2－4不具有创造性，权利要求 3不符

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请求人使用的证据为： 

对比文件 1： CN 201234111 U，申请日 2010年 1月 25日，授权公告日：2010 年 12月 9日； 

对比文件 2：CN 201234222 U，授权公告日：2009年 12月 1日； 

对比文件 3：CN 201234333 U，授权公告日：2008年 12月 22日。 

上述对比文件 1的申请日早于该专利的申请日，授权公告日晚于该专利的申请日，可用于评价

权利要求新颖性。 

对比文件 2、3的公开日均早于该专利的申请日，构成该专利的现有技术，可评价权利要求新颖

性及创新。 

依据对比文件 1至 3，请求人请求宣告该专利无效的具体理由如下： 

1、权利要求 1相对于对比文件 1不具有新颖性 

对比文件 1申请日为 2010年 1月 25日，早于该专利的申请日（2010年 2月 23日），公开日

为 2010年 12月 9日。 

对比文件 1公开了一种硬质冷藏箱，包括箱本体 1和盖体 2；箱本体 1包括内外两层防水尼龙

面料层及保温中间层；箱本体 1的内部形成容纳空间，其上部为开口；用于盖合容纳空间开口的盖

体 2 设于箱本体 1的上方；容纳空间内固定设置有若干个装有蓄冷剂的密封的蓄冷剂包。 

因此，权利要求 1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公开的技术方案相同。权利要求 1所要

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技术领域与对比文件 1公开的技术方案的技术领域相同，都是冷藏箱，所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和所能产生的预期效果相同，都是提供一种便携式冷藏设备。因此，对比文件 1是该

实用新型专利的抵触申请，权利要求 1不具备新颖性，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

定。 

无效宣告请求书正文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五条及《专利法实施

细则》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现请求宣告专利号

为……、名称为“……”的实用新型专利（以下

简称该专利）全部无效。 

请求人认为该专利的权利要求 1不具有新颖

性，权利要求 2－4不具有创造性，权利要求 3

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请

求人使用的证据为： 

对比文件 1： ……，申请日……，授权公

告日……； 

对比文件 2：……，申请日……，授权公告

日……； 

对比文件 3：……，申请日……，授权公告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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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利要求 2相对于对比文件 2、3 的结合不具有创造性 

对比文件 3领域相同，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最为接近，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对比文件 3公开了一种冷藏箱，冷藏箱包括箱本体 1和盖体 2，盖体 2设于箱本体 1的上方。

箱本体 1内形成放置被冷藏物品的容纳空间，容纳空间的上部具有用于取、放物品的开口。在容纳

空间内固定设置若干个装有蓄冷剂的密封的蓄冷剂包。 

将权利要求 2 与对比文件 3相比，其区别在于：① 箱体由防水内层、防水外层、中间保温层

组成；② 箱体和盖体之间设置拉链。上述区别特征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分别是提高箱体保温效果、切

断箱内外空气对流。 

对比文件 2公开了上述区别特征①和②，并且所起作用与其在专利权利要求 2中所起作用相

同。因此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对比文件 3给出了将上述区别特征用于对比文件 2以解决上述

技术问题的启示，进而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将对比文件 2与对比文件 3结合起来构成该权利

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因此，该技术方案相对于对比文件 2和对比文件 3 的结合是显而易见

的，权利要求 2没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有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

的规定。 

4、权利要求 3缺少引用基础  

权利要求 3的附加技术特征对“拉链”作出了进一步限定，但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l中也未涉

及“拉链”的技术特征，由此权利要求 3缺乏引用基础，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款的规定。 

 

5．权利要求不具有创造性 

对比文件 2公开了保温层可以采用泡沫材料。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为提高箱体的保温性能，在

对比文件 2给出的技术启示下，容易想到将对比文件 2公开的泡沫材料用在对比文件 3的冷藏箱本

体上，得到权利要求 4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因此，权利要求 4相对于对比文件 2、3的结合不具

有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上述对比文件 1的申请日早于该专利的申请

日，授权公告日晚于该专利的申请日，属于申请

在先，公开在后的中国专利，可评价权利要求新

颖性。 

对比文件 2、3的公开日均早于该专利的申

请日，构成该专利的现有技术，可评价权利要求

新颖性和创造性。 

依据对比文件 1至 3，请求人请求宣告该专

利无效的具体理由如下： 

1、权利要求 1相对于对比文件 1不具有新

颖性 

（新颖性模板略）。 

2、权利要求 2相对于对比文件 2、3的结

合不具有创造性 

（创造性模板略）。 

3、 

（其他问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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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不符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2款的规定，权利要求 2不符合专利

法第 22条第 3款的规定，权利要求 3不符合专利法第 26条第 4款的规定，权利要求 4不符合专利

法第 22条第 3款的规定，因此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 

综上所述，本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条第×

款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条第×款的规定，因此

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部分无

效）。 

 

（六）无效答辩意见陈述书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权人接到请求人于 X年 X月 X日提交的《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书》及所附对比文件 1和 3。现针对无效请求人所提出的请求宣告本专利权无效

的理由和证据进行答辩。具体答辩意见如下。 

（一） 

专利权人对权利要求书进行了修改，将独立权利要求 1删除，并用从属权利要求 X的附加技术特征对权利要求 X做进一步限定，形成新的独立权利

要求 1。 

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 1没有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符合《专利法》第 33条、《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69条第 1款以及《审查指

南》的规定。专利权人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在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的基础上进行审查。 

（二） 

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 1符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2款和第 3款有关新颖性、创造性的规定以及符合《专利法》第 26条第 4款有关权利要求清楚

限定要求专利保护范围的规定。具体理由如下： 

1．对比文件 1不能破坏独立权利要求 1的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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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权利要求 1相对于对比文件 1，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新颖性。具体理由如下： 

对比文件 1是申请在先公开在后的中国专利文件，只能评价权利要求 1的新颖性，不能评价创造性。 

对比文件 1中记载了……。独立权利要求 1所述冷藏箱与对比文件 1所公开的冷藏箱相比，存在以下区别：……。上述内容并没有被对比文件 1所

披露。 

由此看出，权利要求 1所要求保护的冷藏箱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中公开的技术方案实质不同。所以，独立权利要求 1相对于对比文件 1具备

《专利法》第 22第 2款所规定的新颖性。 

3．对比文件 2、3的组合不能破坏独立权利要求 1创造性 

对比文件 2和 3的公开日均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构成了现有技术，能够用来评述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可以将对比文件 2作为最接近现有技术。对比文件 2公开了一种……。 

权利要求 1相对于对比文件 2的区别技术特征为……。 

基于上述区别特征，涉案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对比文件 2公开了……，但是权利要求 3与对比文件 3中的的结构、解决的技术问题和所起作用均不相同，因此权利要求 3中的上述区别技术特征

未被对比文件 3公开，对比文件 3也未给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启示。 

涉案专利中……，具有有益的技术效果。 

因此，权利要求 1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符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的规定 

…… 

综上所述，专利权人认为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 1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请求人所提出的无效理由均不成立，因此请求专利复

审委员会依法维持专利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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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入学习群，免费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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